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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2 年 9月 27 日 

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 

黃新年理事長 大鑒： 

承蒙委託本事務所為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以下簡稱 貴單位)辦理民國

112年度財務報表提供查核簽證等專業服務，至深感荷。 

本事務所藉此委任書確認本查核案件之承接及瞭解。 

爰謹將會計師及服務團隊、委任目的及範圍、工作方式及酬金計算等分別說明如

后，敬請卓察賜覆為禱。 

會計師及服務團隊 

貴單位民國 112年度財務報表之查核簽證等將由本所林書伃會計師及其服務團隊負

責。本所林書伃會計師及服務團隊將秉持誠信、專業、負責之宗旨，以專業化、全

球化之經營理念，遵守職業道德規範及超然獨立之精神，為 貴單位提供審計及其

他會計師專業服務。 

有關本事務所之簡介及專業服務內容，暨全體會計師及資深經理之學經歷等相關資

訊，敬請參閱本所網站(www.uhy-taiwan.com.tw)。 

委任目的及範圍 

本事務所受託查核  貴單位民國 112 年度之財務報表，包括民國 112年 12月 31日

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12年 1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之經費收支餘絀計算表、基金

與累積餘絀表、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 

本事務所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

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

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

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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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事務所將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並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本

事務所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事務

所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

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

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

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

惟其目的非對 貴單位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本事務所對查核過程中所辨

認與財務報表查核攸關內部控制之顯著缺失，將以書面形式與  貴單位溝通。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

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 

貴單位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作出結論。本事務所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

報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

時修正查核意見。本事務所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

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 貴單位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允當

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即使本事務所已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適當規劃及執行查核，惟因查核及內部控制

均受先天限制，故仍存有無法偵出某些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 

管理階層之責任及適用之財務報導架構 

本事務所之查核係以  貴單位管理階層認知並瞭解其所負下列責任為基礎： 

1.依照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報表編製

有關之規定，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 

2.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3.評估 貴單位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

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 貴單位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

行之其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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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貴單位之治理單位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5.使本事務所得以： 

(1)接觸  貴單位管理階層所知悉與財務報表編製攸關之所有資訊(例如紀錄、文

件及其他事項)。 

(2)基於查核目的而向  貴單位管理階層要求額外資訊。 

(3)接觸  貴單位適當人員以取得必要之查核證據，且該接觸未受限制。 

本事務所將要求  貴單位管理階層就查核攸關事項所作之聲明提出書面聲明，此係

查核工作之一部分。 

本事務所期待  貴單位人員於查核過程中充分配合。 

期後事項 

貴單位管理階層同意就查核報告日後至財務報表發布日前所獲悉可能影響民國 112

年度財務報表之事實，告知本事務所。 

工作方式 

1.本事務所將建議  貴單位對適切會計原則之採行及對  貴單位適切之稅務法令

或規定之應用，並協助編製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有關書表。 

2.貴單位應對所編製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正確性及完整性負責。該項責任

包括：保持適切記錄及相關控制；選擇及採用適切會計原則；及對  貴單位資產

之妥善保管。 

3.為順利達成上述查核工作，特請  貴單位應提供編製財務報表所依據之帳冊、記

錄、文件及憑證等，供本事務所查核工作人員審閱，並答覆有關問題之詢問。此

外，亦請  貴單位同仁對查核工作儘量協助，此項協助包括編製各科目明細表、

調節表、部分工作底稿、詢證函之填寫，並提供有關文件資料；至於其具體事項，

將由本事務所查核工作人員於開始工作前，提供清單及工作底稿格式，商請  貴

單位有關人員惠予配合。 

4.本事務所擬採行之一部分查核程序，將於年度中執行，俾能儘早發現應改進事項

及可行之補救措施，並減少於年度結束後執行查核工作時可能引起  貴單位工作

人員之不便。 

5.本事務所將請  貴單位依照審計準則公報第 66 號之規定出具「書面聲明」。委任

人及其管理階層並同意，依審計準則第 55 號公報，就其於查核報告日後至財務

報表發布日前所獲悉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之事實告知本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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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治理單位之溝通 

本事務所將就查核財務報表過程中所獲悉之治理事項與 貴單位治理單位進行溝

通，但本事務所無須設計特定之查核程序以辨認其他可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溝

通事項通常包括： 

1.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2.查核範圍及時間，包括所辨認之顯著風險。 

3.重大查核發現。 

4.查核時所遭遇之重大困難。 

5.查核時所發現且已與管理階層討論或信件往來之重大事項。 

6.查核時所發現未遵循法令或舞弊之重大事項。 

7.查核時所辨認內部控制之顯著缺失。 

8.查核時所發現與受查者之關係人有關之重大事項。 

9.查核時所發現與監督財務報導流程攸關之其他重大事項等。 

10.查核人員之獨立性（包括違反獨立性規範之情事）。 

11.有重大影響之查核調整。 

12.產生繼續經營疑慮之重大未確定事項。 

13.與管理階層意見不一致之事項。 

14.可能出具無保留意見以外之查核報告類型及內容。 

15.治理單位須注意之其他事項。 

其他攸關資訊 

1.本事務所同意為  貴單位提供上述財務報表之查核簽證專業服務公費為新台幣

30,000 元整，此項公費係基於預期  貴單位工作人員充分配合及無重大特殊情

況，並以提供 貴公司紙本財報 1份之基礎估計；倘若查核工作因故需大量增加

工作時間或發生其他成本時，本事務所將立即與  貴單位討論，商請  貴單位酌

增公費。本事務所相信  貴單位必能提供各項必要之協助，俾本事務所之專業人

員得將其提供服務時間用於專業查核。 

2.前項服務公費包含本事務所承辦事項所發生之代墊費用，如差旅費、郵資、報告

打字、印刷成本及其他因提供服務而發生之代墊費用。 

3.以上工作酬金，將於完成年度查核工作後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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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事務所、會計師及專業服務團隊係遵守中華民國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及超然獨

立之精神，於本合約簽定時並未與 貴單位有共同投資或分享利益之關係。在合

約存續期間內，本事務所會隨時保持超然獨立之立場，若有任何利益衝突時，本

事務所會主動通知 貴單位，必要時本事務所將中止本契約。 

5.依合約內容所提供之專業服務，除經法院判決確定屬本事務所之故意或重大過失

外，無論其原因為何，本事務所對 貴單位之賠償責任，僅限於返還本合約服務

範圍內所收取之公費。若有任何第三人因前述之事由，向本事務所主張任何權利

時，無論其原因為何， 貴單位同意補償並保障本事務所及本事務所人員不受任

何索賠，或負擔任何責任、損失及費用。 

6.貴單位同意本事務所得以電子郵件或傳真與 貴單位聯絡，以提供意見、資訊或

文件。本事務所將採適當方法維護電子郵件或傳真通訊之安全，惟 貴單位認知

此等通訊方式所傳送之意見、資訊或文件仍有遭受非本事務所所授權者及收件者

以外人士接觸、閱讀、修改、使用、或傳送予他人之風險。非經本事務所事先書

面同意，不得就本事務所致 貴單位之電子郵件及傳真予以修改、增刪或轉送任

何第三人。未經本事務所事先書面同意而接觸、閱讀、修改、使用或轉送本事務

所之電子郵件或傳真而直接及間接導致 貴單位或第三人之損失、損害、成本、

費用及所失利益，本事務所均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7.依據相關法規規定，於執行本合約時，所編製之工作底稿係屬本事務所所有。本

事務所將依本事務所之「查核工作底稿之編製及保管規則」保存相關工作底稿，

並於保存期間屆滿時將工作底稿予以銷毀。 

8.本事務所為英國公司 Urbach Hacker Young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下簡稱

UHY)之會員所。UHY 係由全球各地獨立會計師暨諮詢顧問事務所加入其會員所組

成之聯合組織。此委任書內載明之服務內容乃由集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接受委任

及提供服務，非由 UHY 或其他任何 UHY之會員所接受委任，故 UHY或其他任何 UHY

之會員所對集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接受委任之服務案件不負任何責任；集智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亦對 UHY或其他任何 UHY之會員所接受委任之服務案件不負任何責

任。 

9.委任事項如因  貴單位因素致使本事務所無法完成前述委任事項者，得通知  貴

單位終止本契約，其酬金仍應如數給付，貴單位中途解除委任者亦同。 

10.若後續服務之範圍或內容與本委任書不一致，將與 貴單位管理階層就異動內容

達成共識，並以委任書或其他適當形式之書面協議予以約定，以釐清雙方之權利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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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 

茲因洗錢防制法規定會計師為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貴單位聲明指定本事務

所提供之服務及相關公費及代墊費用之支付均無涉洗錢防制法第 2條及第 3條之洗

錢行為及特定犯罪。 貴單位同意(1)依法據實配合本事務所履行各項洗錢防制義

務之措施；(2)如指定本事務所提供之服務及相關公費及代墊費用之支付有涉及洗

錢行為及特定犯罪之虞者，本事務所得隨時終止本服務。 

報  告 

本事務所受託查核，並對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依照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

法、商業會計法及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暨企業會計準

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及允當表達表示意見，提出查核報告。 

本事務所預期依照審計準則公報第 57 號「財務報表查核報告」、第 59 號「修正式

意見之查核報告」及相關審計公報之格式及內容出具查核報告，惟可能須根據查核

結果作部分修改。 

本委任書壹式貳份，如  貴單位已瞭解並同意本事務所對財務報表查核之安排(包

括雙方各自之責任)，敬請於本委任書簽章後，將其中壹份寄回本事務所。 

             ＊          ＊          ＊          ＊          ＊ 

本事務所十分樂意為  貴單位提供上述服務，亦深信重要委任條件均已正確地包含

於本委任書內。若  貴單位對上述委任條件有任何疑問，或需本事務所提供其他專

業服務(例如：投資及工商登記服務、稅務特別服務、企業風險管理服務及財務諮

詢服務等)，請隨時通知本事務所，本事務所當詳加說明或盡力協助辦理，並酌收

公費。 

 

集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林 書 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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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覆 欄 

======== 

本單位認為  貴我雙方重要委任條件均已正確地包含於本委任合約書內，並同意本

委任合約書所列之委託範圍及條件。 

 

 

 

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 

 

理事長  黃 新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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